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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保荐机

构”）作为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自科技”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规

定，对中自科技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761 号）同意，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本次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21,508,744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0.90元/股，

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24,969,949.6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17,780,266.09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07,189,683.51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1年 10月 18日出

具 XYZH/2021CDAA70685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结余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1.募集资金总额 1,524,969,949.60 

2.减：募集资金支付的发行费用 117,780,266.09 

3.加：购买理财产品到期后归还 5,926,370,64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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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利息收入 17,216,798.52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理财收益 27,040,626.41 

收回大额存单的利息 685,319.44 

4.减：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6,456,921,651.61 

置换先期已投入的募集资金 125,191,245.40 

置换募投项目使用承兑资金* 182,041,442.99 

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144,075,352.93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418,386,091.01 

购买大额存单支付的利息 16,088,875.00 

手续费及账户管理费 6,969.34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35,791,448.41 

注*：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截至 2023年末募投项

目累计投入金额 88,620.89万元，其中使用承兑汇票直接投入募投项目尚未完成承兑汇票置换金额

为 1,651.48 万元。 

（三）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结余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1.募集资金总额 1,524,969,949.60 

2.减：募集资金支付的发行费用 117,780,266.09 

3.加：购买理财产品到期后归还 6,075,625,691.03 

利息收入 17,611,018.14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理财收益 27,075,113.22 

收回大额存单的利息 7,304,680.54 

4.减：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6,475,625,691.03 

置换先期已投入的募集资金 125,191,245.40 

置换募投项目使用承兑资金* 222,398,892.12 

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168,008,369.87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418,386,091.01 

购买大额存单支付的利息 16,088,875.00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9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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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 

手续费及账户管理费 7,301.34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6,099,720.67 

注：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截至 2024年末募投项

目累计投入金额 94,835.80万元，其中使用承兑汇票直接投入募投项目尚未完成承兑汇票置换金额

为 1,437.34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公

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在银

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中科支行、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府新区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

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严

格遵照履行，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

用。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款

方式 
账户余额 募集资金用途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通源

街支行 

633453817 活期 
3,961,666.

52 
新型催化剂智能制造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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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款

方式 
账户余额 募集资金用途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智谷支行 
122623354519 活期 

1,762,798.

03 

汽车后处理装置智能制造产业

园项目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成华支行 

431500100100108

140 
活期 

8,379,287.

77 

国六b及以上排放标准催化剂研

发能力建设项目 

成都银行蜀光路支

行 

100130000093813

8 
活期 

1,995,564.

67 

氢能源燃料电池关键材料研发能

力建设项目 

中信银行成都锦绣

支行 

811100101300077

7771 
活期 403.68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16,099,720

.67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0,718.9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429.0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3,398.4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

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3)=(2)-

(1) 

截至

期末

投资

进度

（%

）(4)

＝
(2)/(1

)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

目 
 

1.新型催化剂

智能制造园

区 

否 

47,0

00.0

0  

45,3

61.8

0  

45,3

61.8

0  

4,5

96.

55 

30,4

73.1

5 

-

14,888.

65 

67.1

8 

2023

年 11

月 

13,

904

.47 

不

适

用

（

注
1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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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汽车后处理

装置智能制

造产业园项

目 

是 

26,5

00.0

0  

25,5

76.3

3  

25,5

76.3

3  

459

.86 

7,38

2.01 

-

18,194.

32 

28.8

6 

不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是 

3.国六 b 及以

上排放标准

催化剂研发

能力建设项

目 

否 

16,0

90.1

8  

16,0

90.1

8  

16,0

90.1

8  

1,2

94.

46 

4,69

4.29 

-

11,395.

89 

29.1

7 

2025

年 5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4.氢能源燃料

电池关键材

料研发能力

建设项目 

否 
6,40

0.47  

6,40

0.47  

6,40

0.47  

78.

18 

2,84

2.61 

-

3,557.8

6 

44.4

1 

2025

年 5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5.补充流动资

金 
否 

50,0

00.0

0  

47,2

90.1

9  

47,2

90.1

9  

 

48,0

06.4

0 

716.21 
101.

51 

不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145,

990.

65  

140,

718.

97  

140,

718.

97  

6,4

29.

05 

93,3

98.4

6 

-

47,320.

51 

66.3

7 
    

超募资金投

向 
不适用 

合计   

145,

990.

65 

140,

718.

97 

140,

718.

97 

6,4

29.

05 

93,3

98.4

6 

-

47,320.

51 

66.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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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

进 度 原 因

（分具体募

投项目）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 日召开第三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汽车后处理装置智

能制造产业园项目”、“国六 b 及以上排放标准催化剂研发能力建设项目”和“氢能源燃

料电池关键材料研发能力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4年 11月。 

其中，“汽车后处理装置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为

2023年 11月，受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建设进度较原先规划时有所滞后”、“国六 b及以

上排放标准催化剂研发能力建设项目”主要内容包括新研发大楼建设和研发设备采

购。新研发大楼建设还未开始施工，主要系计划待成都“新型催化剂智能制造园区”项

目建设完毕后（成都新型催化剂智能制造园区项目已于 2023 年 11 月达到可使用状

态），完成主要设备的搬迁并拆除现有 1#厂房，在原址上建设新研发大楼，因此新研

发大楼建设进度将有所延后；“氢能源燃料电池关键材料研发能力建设项目”主要内容

包括研发设备采购和研发场地的装修，该募投项目部分研发场地位于国六 b 及以上排

放标准催化剂研发能力建设项目的新建研发大楼，受新建研发大楼建设延后影响，该

募投项目研发设备采购和研发场地装修进度均有所延后。 

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方式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

的议案》公司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公司募投项目实施规划，结合经

营发展需要，公司同意将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国六b及以上排放标准催化剂研发能

力建设项目”的实施方式由新建研发大楼变更为改建公司已有场地，实施地点、实施

主体不变。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1日召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议

案》，公司终止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汽车后处理装置智能制造

产业园项目”，其他募投项目不变。主要原因是由于：一方面，近两年，随着地缘政

治因素带来的溢价效应减弱以及天然气供需关系较宽松等因素影响，国内 LNG 工厂

出厂价格和国际 LNG 现货价格均出现大幅下滑，油气价差不断拉大，天然气重卡渗

透率快速提升。同时随着新能源重卡技术的不断进步，叠加政策补贴支持，市场的接

受度正快速提高。在使用成本和环保政策的双重推动下，天然气重卡和新能源重卡较

柴油重卡的优势逐渐显现。鉴于当前油气差价的存在以及新能源重卡市场的转变，如

果继续推进该项目建设，投产后将降低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公司新型催化

剂智能制造园区（安泰路生产基地）已于 2023 年 11 月底正式投产，该生产基地的投

产有效缓解了老厂区（古楠街生产基地）的产能压力，同时通过工艺改造升级实际产

能可进一步提高，公司目前的内燃机尾气净化催化剂产能基本能满足现在和未来业务

发展的需要。鉴于此，公司经审慎评估，为降低项目投资风险，实施集约化管理，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已终止“汽车后处理装置智能制

造产业园项目”。 

项目可行性

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

明 

2024年 6月，公司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公司募投项目实施规划，结

合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国六 b 及以上排放标准催化剂研发

能力建设项目”的实施方式由新建研发大楼变更为改建公司己有场地，实施地点、实

施主体不变，同时对该募投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即总投入金额维持不变，

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对项目的工程建设费用、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等内部项目的

投入金额进行调整。 

2024 年 11 月，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公司终止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汽

车后处理装置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

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 12,519.12万元，

已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前完成募集资金划转置换。其中：1、新型催化剂智能制造园

区项目8,230.15万元；2、汽车后处理装置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2,196.54万元；3、国六

b 及以上排放标准催化剂研发能力建设项目 1,175.85 万元；4、氢能源燃料电池关键材

料研发能力建设项目 916.5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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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投

资相关产品

情况 

2021年12月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

用不超过10亿元（含本数）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

用，并于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22年12月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董事会同

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6 亿元（含本数）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

滚动使用，并于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23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及增加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授权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对超额使用 13,338.85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进行追

认，并增加 1.50 亿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额度，额度由人民币 6.00

亿元（含本数）增加至人民币 7.50亿元（含本数）。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 12个月内有效。 

2023年12月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董事

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6 亿元（含本数）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

循环滚动使用，并于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24年 11月 11日公司召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董事会同意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4.5 亿元（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 2024年 12月 4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使

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并于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银行活期 1,609.97万元、定期存款

40,000.00万元。 

用超募资金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或归

还银行贷款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

形成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公司国六 b 及以上排放标准催化剂研发能力建设项

目、氢能源燃料电池关键材料研发能力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银行活期 1,609.97万元、定期存款 40,000.00万元。 

募集资金其

他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

集资金等额置换。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募投项目累计投入金额 94,835.80 万元，其中使用承兑汇

票直接投入募投项目尚未完成承兑汇票置换金额为 1,437.34 万元。 

注 1：该项目于 2023 年末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结项， 截止 2024 年 12 年 31 日运营时间相对较

短， 因此难以在目前阶段确定所投资的项目是否达到整个项目运营期的效益。 



8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情况 

2024年 6月，公司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公司募投项目实施规划，

结合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国六 b 及以上排放标准催化剂研

发能力建设项目”的实施方式由新建研发大楼变更为改建公司己有场地，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不变，同时对该募投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即总投入金额维持不变，

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对项目的工程建设费用、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等内部项目的

投入金额进行调。 

2024 年 11 月，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公司终止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汽车后处理装置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投项目和上市发行工作的顺利推进，公司在募集资金到账前已使用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截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公司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合计人民币 132,599,280.73 元。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使用情况出具了《中自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情况鉴证

报告》（XYZH/2021CDAA70704）。 

公司 2021 年已完成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上述事项经公司 2021 年 12 月 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

程序。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21年12月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

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 

2024 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4 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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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1年12月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

司使用不超过 10 亿元（含本数）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

滚动使用，并于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4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 

2022 年 12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董

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6 亿元（含本数）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

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并于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自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7）。 

2023 年 12 月 4 日公司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6 亿元（含本数）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

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并于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详细情况请参见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4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中自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92）。 

2024 年 11 月 11 日公司召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董事会同意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4.5 亿元（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 2024年 12月 4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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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并于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61）。 

公司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将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购买短

期银行理财产品，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余额

为 400,000,000.00 元，明细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性质 
产品

期限 
余额 

预计年化收

益率 

工行成都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支行营

业室 

3 年期大额定期

存单 
保本保收益型 3 年 

400,000,000.0

0 
3.10% 

合计      
400,000,000.0

0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 6月，公司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公司募投项目实施规划，

结合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国六 b 及以上排放标准催化剂研

发能力建设项目”的实施方式由新建研发大楼变更为改建公司己有场地，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不变，同时对该募投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进行调整，即总投入金额维持不变，

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对项目的工程建设费用、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等内部项目的

投入金额进行调。 

2024 年 11 月，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公司终止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汽车后处理装置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 4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南第 1 号——公告格式（2024 年 11 月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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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

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

论性意见  

经鉴证，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中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募集资金 2024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已经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中自科技 2024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主要核查工作 

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访谈沟通等多种方式，对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的

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核查方式包括查阅募集资

金的银行对账单、财务凭证、公司公告及其他相关报告与文件等，并与公司负责人等

相关人员进行访谈。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文件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